
长治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长环罚〔2025〕005011号
当事人名称：山西萃丰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郝丽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431MA0K8MF39A

地址：沁源县郭道镇畅家沟村村南
我局于2025年12月9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你单位厂区内露天堆放7处石子料堆，物料规格分别为粒径5mm、12mm，属于易产生扬尘的物料，部分物料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料堆覆盖区域约占60%。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证据一：名称：《长治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2份；作出时间：2025年12月9日、12月18日；提供单位：长治市生态环境局；证明内容：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现场检查及调取证据的记录情况，证明你单位厂区内石子物料未有效覆盖及后续整改情况；

证据二：名称：现场照片（图片）证据6页；拍摄时间：2025年12月9日、12月18日；提供单位：长治市生态环境局；证明内容：证明执法人员对你单位检查时亮证执法、你单位厂区内石子物料未有效覆盖及后续整改情况；

证据三：名称：《长治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1份；作出时间：2025年12月9日；提供单位：长治市生态环境局；证明内容：与检查笔录共同证明你单位厂区内石子物料未有效覆盖；

证据四：名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1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1份；提取时间：2025年12月9日；提供单位：山西萃丰环保建材有限公司；证明内容：证明该项目具有合法环保手续；
证据五：名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封面页及第24页复印件1份；提供时间：2025年12月9日；提供单位：山西萃丰环保建材有限公司；证明内容：证明你单位所在地区属于农村地区；

证据六：名称：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提取时间：2025年12月9日；提供单位：山西萃丰环保建材有限公司；证明内容：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据七：名称：营业执照1份；提取时间：2025年12月9日；提供单位：山西萃丰环保建材有限公司；证明内容：证明你单位经营的主体资格证明；

证据八：名称：山西萃丰环保建材有限公司2024年度纳税申报表1份；提取时间：2025年12月9日；提供单位：山西萃丰环保建材有限公司；证明内容：证明你单位企业规模为小型企业。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贮存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水泥、石灰、石膏、砂土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应当密闭；不能密闭的，应当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并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规定。

我局于2026年2月6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长环罚告〔2025〕005011号）告知你单位陈述申辩权，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进行陈述、申辩。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参照山西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Q-24违反对扬尘物质采取有效防治措施的罚款幅度裁定，具体如下：1、违法事实情节：物料类型（根据颗粒物大小综合考虑）：厂区堆放的是物料规格分别为粒径5mm、12mm的石子料堆，属于除涉煤以外的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取值范围为5%≤X≤7%，综合考虑按照6%裁量；苫盖面积：依据2025年12月9日《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及现场照片，该企业厂区易产生扬尘物料堆放区域整体覆盖面积约为60%，属于苫盖面积在50%以上的，取值范围为3%≤X≤5%，综合考虑按照4%裁量；围挡高度：依据《调查询问笔录》，现场未建设挡风抑尘网，7处物料堆最高处约为3.5米，平均高度约为3米，说明围挡低于物料1米以上，取值范围为7%＜X≤10%，综合考虑按照9%裁量；排放去向：依据山西萃丰环保建材有限公司沥青拌合站、水稳拌合站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第24页，主要环境保护目标-1、主要环境控制目标-（1）环境空气，显示该项目所在地属于农村地区，表明排污去向为工业区和其他地区，取值范围为1%≤X≤5%，综合考虑按照3%裁量；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依据《调查询问笔录》该企业于2025年11月25日开始购料入场，因管理缺陷出现物料采取覆盖措施不到位的违法行为，12月18日执法人员对整改情况核查时，企业已整改（有《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及现场照片为证），说明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一个月，取值范围为3%≤X≤5%，综合考虑按照4%裁量；两年内违反次数：2023年至今，共有一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环境违法行为，即两年内违反次数为一次，取值为3%，按照3%裁量；2、整改情况：是否停止违法并进行改正：依据12月18日《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及现场照片，该企业厂区内原堆放的石子物料已清理，现场未见易产生扬尘物料露天堆放情况，证明该企业已停止违法，且进行改正，取值为0，按照0裁量；3、社会影响和生态破坏程度：是否造成社会影响和生态破坏：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短，尚未造成危害后果，属于轻微（1级），取值范围为1%≤X≤5%，综合考虑按照3%裁量；4、经济承受度：企业规模大小：2024年度，该企业季度从业平均人数为11人，营业收入约为519.3万元，属小（微）型企事业单位，取值范围为-3%≤X＜0，按照-2%裁量；5、地区差异：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及环境容量的大小，统一规范取值为0，按照0裁量，合计30%，依据裁量表格计算方法，罚款金额＝百分值之和×最高法定罚款上限10万元，即罚款金额为30%×10万元＝3万元（罚款金额按“千”取整），据此计算罚款金额为3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二）对不能密闭的易产生扬尘的物料，未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或者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的规定，参照山西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Q-24违反对扬尘物质采取有效防治措施的罚款幅度裁定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户     名：沁源县财政局非税收入收缴

帐     号：477103010300000013680

开户银行：沁源农商银行营业部

你单位缴纳罚款后，应将缴款凭据报送我局备案。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长治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沁源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长治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28日
长治市生态环境局
送达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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